
2026年学校教育教学设施改造项目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该项目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崇宁路崇宁弄6号。
二、工程招标范围：
2026年学校教育教学设施改造项目-设计图纸的相关内容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工程量清单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4-202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GB/T 50856-2024、等；

2、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及相关说明等；

3、《江苏省抗震加固工程预算定额》2009版、《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2026）、《江苏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2026）、《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参考》(2026)及相关补充说明。

4、市建设局颁发的相关造价文件。
5、施工规范按照现行的施工规范和操作规程。

6、工程施工时应符合对环境的要求。充分考虑拆除物、建筑垃圾弃运等处理。

7、本工程量清单是依据各规范中规定的有关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工程内容编制的，该规范清单“工程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内。
四、工程质量：合格。
五、相关问题说明：

本工程所有综合单价为除税综合单价。
六、关于工程量清单编制及其他相关内容的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所列工程量由咨询人依据招标人提供、未完成设计交底的图纸估算，仅作为投标报价参考基数；工程进度款支付以中标人申报、监理审核、跟踪审计复核、招标人审定的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为准；竣工结算工程量以第三方最终审计核定合格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

2、清单内未完整标注工艺做法、项目特征描述不全的分项，投标人须按现行国家施工验收规范、施工图纸、行业常规成熟施工工艺统筹组价，综合单价包干；本工程量清单须与投标须知、合同专用 / 通用条款、工程承包范围、施工图纸成套统一解读执行。

3、竣工结算工程量计量严格执行现行国标清单及计量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4-202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GB/T 50856-202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GB/T 50857-2024等，清单项目特征已明确约定的，优先按特征描述执行。

4、清单载明的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暂估价，投标人投标时必须严格按招标人给定数值足额填报，不得自主调增调减；竣工结算按国家及江苏计价管理规定据实调整；暂估价专业工程依法达到招标规模标准的，必须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与合同价。

5、施工期间水、电能耗费用由投标人综合计入投标报价，中标人独立装表计量、自行向供水供电单位缴纳费用，结算不另行补差。

6、报价必须包括完成本工程施工的所有费用在内，招标人无任何额外增补义务。

7、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投标人可结合自身施工组织设计、现场工况优化增补自有措施子目，但不得删减、压低招标人原有措施项目内容与计费基数；除正式工程变更、经审批的重大施工方案调整外，中标人不得以原措施清单缺项、工程量不足为由申请新增措施费用，执行苏建价对应现行措施费管理口径。

8、工程主材、辅材基准档次为国标中档合格产品，型材壁厚满足国家强制标准；材料款式、色泽、外观观感、质量验收以招标人、监理联合验收合格为准；所有装修、安装主材环保指标、竣工室内空气检测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现行强制性验收标准。

9、本工程全部型钢构件采用热镀锌防腐型钢，所有材料材质、厚度、防腐工艺均满足施工图纸、设计说明、国家及行业施工验收规范强制要求。

10、管道、桥架穿墙、穿楼板预留洞口开孔、防火封堵、防渗封堵、补洞修补全部工序费用由投标人包干计入综合单价，竣工结算不作任何调增。

11、混凝土统一按商品预拌混凝土组价；模板工程量按混凝土构件接触面积常规计量规则计算组价。

七、税金为不可竞争费，增值税税率为9%。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环境保护，各专业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参考》(2026)计入，有区间值的按中值计入，投标人自主报价，但不得低于费率不得低于“费用参考”中的下限值。
暂列金及专业工程暂估价明细表：

     /
材料品牌表及其他说明

                        品牌表
	1
	电线
	明珠、江南、胜华
	

	2
	电气
	正泰、德力西、施耐德
	

	3
	灯具
	雷士、欧普、柯迅
	

	4
	石膏板
	龙牌、泰山、可耐福
	

	5
	地胶
	象宝龙、丽杰、洁乐
	

	6
	乳胶漆
	多乐士、时时雨、立邦漆
	

	7
	墙地砖
	思派尔、罗马、费娜尔
	

	8
	防水
	雨虹、三棵树、科顺
	


备注：

（1）本次招标项目中，属于承包人自行采购的主要材料、设备，招标人提供了3个或3个以上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品牌供投标人，投标人应预计上述各种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投标报价且必须满足施工图纸要求和购买条件；投标单位对现场施工情况应按设计要求，考虑综合因素，进行投标报价。投标人应预计各种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投标报价而且必须满足施工图纸要求和购买条件。

（2）投标人拟选择推荐的厂家或品牌以外的产品，应满足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品牌推荐表以外的品牌档次选用中档及以上，品牌选用需由招标人书面同意。

（3）其他材料及没有推荐规格、品牌、型号的材料根据图纸要求自主报价，但应注明规格、品牌、型号、等级及产地等且必须满足招标人要求。

（4）投标人须承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在招标人设置的推荐品牌中选择；投标人拟增加厂家或品牌的，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答疑期限结束之前提出，满足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并须经过招标人同意。具体品牌于后期合同履行时选择其中一种品牌并由甲方确认后进行采购、施工，价格按中标价格不变，合同签订后45天内须提供所选品牌表交由招标人确认。提供上述品牌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原件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否则将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按无效标处理。

（5）由于该工程的特殊性，投标单位请对图纸及设计说明及附件中主要材料品牌表的要求进行充分考虑，进行合理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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